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解读 

解读一：明确了何为财政性资金 

《条例》规定，政府采购法第二条所称财政性资金是

指纳入预算管理的资金。以财政性资金作为还款来源的借

贷资金，视同财政性资金。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

织的采购项目既使用财政性资金又使用非财政性资金的，

使用财政性资金采购的部分，适用政府采购法及本条例;财

政性资金与非财政性资金无法分割采购的，统一适用政府

采购法及本条例。 

解读二：政府采购服务包括两大类 

《条例》规定，政府采购法第二条所称服务，包括政

府自身需要的服务和政府向社会公众提供的公共服务。 

解读三：集中采购有了明确概念 

《条例》规定，政府采购法所称集中采购，是指采购

人将列入集中采购目录的项目委托集中采购机构代理采购

或者进行部门集中采购的行为。 

解读四：政府采购工程有了具体概念 

《条例》规定，政府采购工程是指建设工程，包括建

筑物和构筑物的新建、改建、扩建及其相关的装修、拆

除、修缮等。 

解读五：采购代理机构有了明确定义 

《条例》规定，政府采购法所称采购代理机构，是指

集中采购机构和集中采购机构以外的采购代理机构。集中



采购机构是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设立的非营利事

业法人，是代理集中采购项目的执行机构。集中采购机构

以外的采购代理机构，是从事采购代理业务的社会中介机

构。 

解读六：何为重大违法记录得以明确 

《条例》规定，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五项

所称重大违法记录，是指供应商因违法经营受到刑事处罚

或者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

等行政处罚。 

解读七：界定化整为零有了依据 

《条例》规定，在一个财政年度内，采购人将一个预

算项目下的同一品目或者类别的货物、服务采用公开招标以

外的方式多次采购，累计资金数额超过公开招标数额标准

的，属于以化整为零方式规避公开招标，但项目预算调整

或者经批准采用公开招标以外方式采购除外。 

解读八：认定"质量和服务相等"有法可依 

《条例》规定，政府采购法第三十八条第五项、第四

十条第四项所称质量和服务相等，是指供应商提供的产品

质量和服务均能满足采购文件规定的实质性要求。 

解读九：采购标准得到细化 

《条例》规定，政府采购法第六十三条所称政府采购

项目的采购标准，是指项目采购所依据的经费预算标准、

资产配置标准和技术、服务标准等。 

解读十：使用混合资金采购的项目有了法律适用条款 



《条例》规定，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的采

购项目既使用财政性资金又使用非财政性资金的，使用财

政性资金采购的部分，适用政府采购法及本条例;财政性资

金与非财政性资金无法分割采购的，统一适用政府采购法

及本条例。 

解读十一：五种情形采购人员及相关人员须回避 

《条例》规定，在政府采购活动中，采购人员及相关

人员与供应商有下列利害关系之一的，应当回避： 

(一)参加采购活动前 3年内与供应商存在劳动关系; 

(二)参加采购活动前 3年内担任供应商的董事、监事; 

(三)参加采购活动前 3年内是供应商的控股股东或者

实际控制人; 

(四)与供应商的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有夫妻、直系

血亲、三代以内旁系血亲或者近姻亲关系; 

(五)与供应商有其他可能影响政府采购活动公平、公

正进行的关系。 

解读十二：集中采购机构不能转委托 

《条例》规定，集中采购机构应当根据采购人委托制

定集中采购项目的实施方案，明确采购规程，组织政府采

购活动，不得将集中采购项目转委托。 

解读十三：委托代理协议须明确代理范围、权限和期

限 



《条例》规定，政府采购法第二十条规定的委托代理

协议，应当明确代理采购的范围、权限和期限等具体事

项。 

解读十四：分散采购有了定义 

《条例》规定，政府采购法所称分散采购，是指采购

人将采购限额标准以上的未列入集中采购目录的项目自行

采购或者委托采购代理机构代理采购的行为。 

解读十五：要求采购人建立政府采购内部管理制度 

《条例》规定，采购人在政府采购活动中应当维护国

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公正廉洁，诚实守信，执行政府

采购政策，建立政府采购内部管理制度，厉行节约，科学

合理确定采购需求。采购人不得向供应商索要或者接受其

给予的赠品、回扣或者与采购无关的其他商品、服务。 

解读十六：通过考察改变中标结果要追责 

《条例》规定，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不得通过对

样品进行检测、对供应商进行考察等方式改变评审结果。

通过对样品进行检测、对供应商进行考察等方式改变评审

结果的依照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一条、第七十八条的规定追

究法律责任。 

解读十七：八种情形可认定为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

或者歧视待遇 

《条例》规定，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属于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

歧视待遇： 



(一)就同一采购项目向供应商提供有差别的项目信息; 

(二)设定的资格、技术、商务条件与采购项目的具体

特点和实际需要不相适应或者与合同履行无关; 

(三)采购需求中的技术、服务等要求指向特定供应

商、特定产品; 

(四)以特定行政区域或者特定行业的业绩、奖项作为

加分条件或者中标、成交条件; 

(五)对供应商采取不同的资格审查或者评审标准; 

(六)限定或者指定特定的专利、商标、品牌或者供应

商; 

(七)非法限定供应商的所有制形式、组织形式或者所

在地; 

(八)以其他不合理条件限制或者排斥潜在供应商。 

解读十八：非招标采购方式适用情形有了更具体的规

则 

《条例》规定，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应当根据政府

采购政策、采购预算、采购需求编制采购文件。采购需求

应当符合法律法规以及政府采购政策规定的技术、服务、安

全等要求。除因技术复杂或者性质特殊，不能确定详细规

格或者具体要求外，采购需求应当完整、明确。采购人、

采购代理机构违反这些规定导致无法组织对供应商履约情

况进行验收或者国家财产遭受损失的，依照政府采购法第

七十一条、第七十八条的规定追究法律责任。 

解读十九：答复询问应在 3个工作日内 



《条例》规定，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应当在 3个

工作日内对供应商依法提出的询问作出答复。 

解读二十：三种情况可认定为供应商"应知其权益受到

损害之日" 

《条例》规定，政府采购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供应商

应知其权益受到损害之日，是指： 

(一)对可以质疑的采购文件提出质疑的，为收到采购

文件之日或者采购文件公告期限届满之日; 

(二)对采购过程提出质疑的，为各采购程序环节结束

之日; 

(三)对中标或者成交结果提出质疑的，为中标或者成

交结果公告期限届满之日。 

我国政府采购法的制定和落实，有效地将政府投资建

造的大型工程的采购秩序整理得井井有条，其有效地规范

了政府采购项目的进行，提高采购的效益，也对代理采购

的机构提供了较为全面的采购标准，有效地节约资源。 


